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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峰区人民政府文件

鱼府规〔2026〕2号

鱼峰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进一步规范鱼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直国家机关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现将《进一步规范鱼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计划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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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规范鱼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计划
实施方案

根据《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财政厅 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规范乡村教师生活补助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桂教〔2019〕12号），为改善我区乡村教师生活，提升乡村教师待遇，进一步规范我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计划实施，结合我区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落实上级对乡村教师实施生活补助的政策，稳定农村教师队伍，确保农村教师“招得来、下得去、留得住”，保证农村学校教师待遇高于城镇教师，艰苦地区学校教师待遇高于其它地区农村教师，实现“乡村教师地位待遇不断提高、职业吸引力明显增强”的目标。
二、发放原则
（一）以岗定补，按月发放。实行岗位补助，在岗享受，按人发放，离开工作岗位，从次月起取消。
（二）分档实施，突出重点。坚持向山区学校，条件艰苦的中小学、教学点、幼儿园倾斜。
（三）公开公正，阳光操作。坚持实名制管理，公开补助范围、对象、条件、档次标准，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三、发放对象
所辖里雍、白沙两镇乡村学校（幼儿园）在编在岗教职工；区教育局统筹安排到里雍、白沙两镇乡村学校（幼儿园）实施异校交流工作的在编教职工。
四、发放标准
（一）上级补助
根据《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财政厅 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规范乡村教师生活补助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桂教〔2019〕12号），人均每月350元，由区教育局上报辖区乡村学校教师实际人数并发放相应的补助。本项补助从上级下拨的专项资金中列支。
（二）本级补助
1.伙食补助：每人每天15元，按照每月实际工作日开餐天数发放。
2.差别化生活补助：两镇一类学校（5所）每人每月100元，偏远的两镇二类学校（11个教学点）每人每月200元，全年按照12月计算（学校分类详见附件1）。
以上两项补助从本级财政经费中列支。
五、发放程序
（一）确认补助对象。每学期初，各相关学校按照实施学校类别确定补助对象，公示无异议后上报区教育局、区财政局，审核无误后确认补助对象。
（二）审核发放。各相关学校按照区教育局、区财政局确认的补助对象和发放补助标准，每学期上报《鱼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发放审批表》、《鱼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发放审批花名册》（附件2、3），区教育局审核后报区财政局备案。每学期末，由区教育局呈报区政府审批，由区财政局核算下拨资金到相关学校，再由学校将生活补助金发放到享受补助教师个人的工资账户，实行每学期发放一次。伙食补助按照预拨付后再补足的方式下拨到学校，用于开支教师午餐费用。
（三）公开公示。发放生活补助情况由学校建立带身份证号的实名制管理台账，每次发放时在学校公示不少于3天，由学校汇总后上报区教育局。区教育局对补助对象、人数、标准和发放情况核查，确保工作程序、环节公开透明，阳光运行，全程接受师生和社会监督。
六、限定条件
（一）发放对象存在以下情况的不能享受乡村老师生活补助
1.上年度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为不合格等次的，受到行政处分期间的补助对象本年度不能享受乡村教师生活补助。
2.一个月内，事假累计超过7天，病假超过10天的补助对象，不能享受当月乡村教师生活补助。
3.退休、调动、死亡的补助对象从次月停发乡村教师生活补助。
4.享受“三区支教”生活补助的补助对象不再享受乡村教师生活补助。
（二）符合条件的补助对象婚丧产假以及工伤休假期间仍享受乡村教师生活补助。
七、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实施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发展农村教育，是实现教育公平和体现党和国家关注农村教育的重要举措，关系到全区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各学校、各部门上报、审核数据要严谨，严防错漏，规范管理，确保工作顺利实施。
（二）加强宣传。各学校、各部门要采用多种形式，大力宣传补助政策，让广大乡村教师感受到党和国家的温暖，让社会各界更加关注农村教育、关心农村教师，努力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
（三）抓好落实。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是一项惠民政策，区财政局负责资金筹集，区教育局严格审核把关，接受人社、纪检监察部门对实施过程的监督检查，确保实施过程严格规范、阳光透明。
（四）形成机制。相关部门、学校（幼儿园）要在实际工作中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创新工作机制，健全保障措施，强化监督检查，使此项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五）严肃纪律。相关部门、学校（幼儿园）要严格执行补助对象公示、上报、审核、备案等程序；要加强资金管理，确保补助资金使用安全、规范、有效；对提供虚假数据，或冒领、套取、挪用补助资金的单位和个人，依法依规予以严肃处理。
八、根据市管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要求，柳东、阳和工业新区教育管理职能划转后，为保障柳东片区教育事业平稳过渡和持续发展，三年过渡期内，柳东片区乡村教师原有的待遇标准保持不变。阳和片区无乡村学校，不执行相关补助计划。
九、本实施方案由区财政局和区教育局负责解释，方案中涉及辖区内乡村教师生活补助，从2026年1月1日起计发。鱼峰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鱼峰区乡村教师补助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鱼府规〔2019〕6号）同时废止。

附件：1.乡村学校分类
2.     年鱼峰片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发放审批表









附件1

乡村学校分类

一、一类学校、幼儿园5所
	白沙中心小学
	白沙中心幼儿园
	里雍中学
	里雍中心小学

	里雍中心幼儿园
	
	
	



二、二类学校（相对偏远教学点）11个
	白沙镇大电教学点
	白沙镇王眉教学点
	白沙镇大田教学点
	白沙镇新安教学点

	里雍镇龙团教学点
	里雍镇龙江教学点
	里雍镇红赖教学点
	里雍镇立冲教学点

	里雍镇广实教学点
	里雍镇古路教学点
	里雍镇河表教学点
	




附件2

______年鱼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发放审批表

填报单位（加盖公章）：                 填报时间：
	序号
	单位名称
	申请补助人数
	申请补助金额（单位：元）
	备注

	
	
	
	
	

	
	
	
	
	

	
	
	
	
	

	
	
	
	
	

	
	
	
	
	

	
	
	
	
	

	
	
	
	
	

	
	
	
	
	

	
	
	
	
	

	
	
	
	
	

	
	
	
	
	

	
	
	
	
	


单位主要领导审核签字：                  填报人:
鱼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年6月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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